






七、 興辦事業概況：詳附需用土地清冊及範圍圖。 

八、 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一) 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阿蓮區忠孝路 201巷預計拓寬長度約 140公尺，都巿計畫道路

寛度為 8公尺，目前現況寛度僅約 4公尺，本工程為整體調整

路型、道路附屬設施、排水系統及標線等完整設置，並完善區

域路網，提升道路服務水準，增加會車空間。 

1. 社會因素： 

（1） 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本市阿蓮區南蓮里，

里內人口數約為 3,329人，其年齡結構分佈為 0歲~99

歲；而本案徵收範圍內涉及土地所有權人約計 2人，徵

收範圍目前使用情形為既有道路及部分農作改良物，範

圍內無人設籍，故並無人口居住及導致人口遷出問題，

對於里內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並無影響。 

（2） 周圍社會現況、弱勢族群生活型態：本次工程計畫取得

忠孝路 201巷 8公尺之都市計畫道路用地，道路拓寬後

使當地交通更為便利，提昇地區交通便利，並設置足夠

的排水設施，有助於該地區生活品質之改善。 

（3） 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道路工程興建及環境營造有助於

生命財產保護及環境改善。 

2. 經濟因素： 

(1) 提升地區聯外運輸功能：計畫道路拓寬後，可提供便捷之

公路運輸服務，提升聯外運輸效率，使本區段更為活絡，

增加地方收益。 

(2) 均衡地區之發展：可提高當地交通可及性，強化聯外運輸

功能，均衡地方之發展。 

(3) 稅收影響：本道路開闢後可提高相關土地、房屋經濟產



值，提升運輸條件，將帶動產業發展、土地合理利用、人

口增加並活絡鄰近交通及均衡地方發展，進而增加地方稅

收。 

(4) 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本案係屬都市計畫範圍之道路

用地，土地現況主要為既有道路，部分為農作改良物，然

工程範圍影響耕作範圍小且非屬糧食生產供應地區，故尚

無糧食安全問題。 

(5) 徵收計畫對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本案為道路拓寬工程，

無涉及產業內容與就業人口，故無因徵收計畫所需輔導就

業或轉業人口，本案道路拓寬後能增加對外連結性，提升

周遭土地利用性及促進地方產業發展，對於該地區就業條

件有正面影響。 

(6) 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

及負擔情形：本案土地屬都市計畫劃設之道路用地，本府

本於權責辦理本道路用地拓寬工程，依法無須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本道路工程經費來源為本府開闢工程相關

預算項下支應。 

(7) 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本工程無徵收ㄧ般農業

區農牧、林業及養殖用地，用地及週遭亦非糧食主要供應

來源，非屬主要農業生產供應地區，亦無供林漁牧產業使

用，經評估對農林漁牧之產業鏈無影響。 

(8) 土地利用完整性：本工程已完成整體規劃，徵收土地係做

道路使用，可提升交通運輸使用量，有利整體土地利用。 

3. 文化及生態因素： 

(1) 城鄉自然風貌：本計畫道路拓寬，屬帶狀線型開發，且開

發量體較小，對城鄉自然風貌不足以有重大影響。 

(2) 文化古蹟：本計畫範圍內未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古



蹟、遺址或歷史建築，若於開發階段，挖掘發現古文物，

亦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法令辦理。 

(3) 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本案係屬道路拓寬工程，故本

計畫不會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完工後可提升交

通安全及運輸能力。 

(4) 對該地區生態環境、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影響：本計畫位

置並無公告生態保護區，惟道路拓寬後對周邊居民有更好

的通行需求，相關施工方式亦考量不影響周邊生態及文化

建築，對於地方現有進出道路均配合規劃留設，以維持順

暢，故對該地區生態環境、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不致造成

影響。 

4. 永續發展因素： 

(1) 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提升整體都會區之使用效能即是一種

透過有限資源達成維持既有生活品質之目的，規劃本質符

合永續工程之落實及推動。道路經拓寬完成，有利於改善

地區交通運轉機能、道路通行安全，進而落實節能減碳永

續發展理念。道路拓寬，非整體開發大範圍土地，不涉及

鄰近建築聚落之改變。 

(2) 永續指標：道路為都市競爭力重要元素之一，改善交通安

全便捷性並兼具美化市容，整體交通環境獲得大幅改善

後，將可提供該地區更優質之居住環境，更可提升城市競

爭力與行政效率，並藉由重要路口之指示系統提升訪客人

數，以帶動周遭經濟發展，營造社區地方永續發展。 

(3) 國土計畫：本計畫道路拓寬後，將有效紓解擁擠路段之車

流，縮短交通延滯時間，便利市區之道路交通，提升安全、

舒適與便捷之優質環境，促進市區整體發展，帶動都市更

新再造。  

5. 其他因素：本案土地屬都市計畫劃設之道路用地，本案道路拓



寬係為提供該地區便捷之道路運輸服務，提升聯外運輸效率，

使本區段商業行為更為活絡，增加地方收益並提供足夠的夜間

照明、美化周遭環境等效益，並可健全當地交通路網系統並維

護用路人安全。 

(二) 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 

1、 本工程興建後可改善地區性交通路網，提升道路服務水準，

並優化地方防災避難動線與運輸。 

2、 本工程為阿蓮區都巿計畫道路用地，緊鄰農業區及住宅區，

擬使用之土地確屬必要，且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 

(三) 興辦事業計畫之適當與合理性： 

本計畫道路係依相關道路設計法規辦理規劃，本於工程專業考

量在工程經費最低、拆遷最少、爭議最小之原則下檢討。  

(四) 興辦事業計畫之合法性： 

1、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0條第 2項規定辦理計畫公聽會。 

2、本計畫屬都市計畫道路，評估應以取得土地所有權為主，另

地上物拆遷補償將依「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及救濟

自治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依前述規定徵收之土地，

具備合法性。 

九、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理

情形： 

第 1場公聽會： 

(一) 陳福田(陳梁柿)： 

意見： 

1. 新舊水溝高程及新舊介面要順接。 

2. 下次開會前請提供土地之協議價購價格。 

3. 下次開會請國有地機關一併出席。 

4. 地上物補償的價格是多少? 

回覆： 

1. 有關工程新舊介面之順接，將納入設計圖說規劃檢



討，並於施工時注意與高低差之順接。 

2. 有關本案價格部分，後續將於用地協議價購或以其他

方式取得協議會與土地所有權人說明，且為維護民眾

權益，協議價購市價皆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本專業評估

之合理市價。 

3. 本案第 2次公聽會將邀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及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出席會議。 

4. 有關地上物拆遷補償將依「高雄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

補償及救濟自治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2場公聽會： 

教育部、本府都市發展局及農田水利署書面意見如後附。 

 

十、 結論：感謝各位與會人員參加本次公聽會，本工程將依規定

召開協議價購會議，屆時歡迎各位鄉親撥冗指教。 

十一、 散會：上午 11時 00分 

https://www.bing.com/ck/a?!&&p=15bd084a388721fa052b59769726c89eb7769c58524f5d0be3c05c77d499cd4eJmltdHM9MTc2NTQxMTIwMA&ptn=3&ver=2&hsh=4&fclid=3475245a-642e-6ad7-22bd-32f4656d6b36&u=a1aHR0cHM6Ly93d3cuYmluZy5jb20vYWxpbmsvbGluaz91cmw9aHR0cHMlM2ElMmYlMmZ3d3cuZm5wLmdvdi50dyUyZmZucHMmc291cmNlPXNlcnAtbG9jYWwmaD1xTDNtdXF6WWdLRFpLJTJiYklXRlJVOXJVUVNVT1lnRUFXJTJibGkyc3pOeTR2YyUzZCZwPWx3X21hZ3NtbHQmaWc9N0EyMzZCRTBBMjMyNDNFNEFCNzRDNDFFOEQ3MTFGNTYmeXBpZD1ZTjg1MDF4ODUwNzc1MjEyMjE1NTgzMjcwMg&ntb=1
https://www.bing.com/ck/a?!&&p=15bd084a388721fa052b59769726c89eb7769c58524f5d0be3c05c77d499cd4eJmltdHM9MTc2NTQxMTIwMA&ptn=3&ver=2&hsh=4&fclid=3475245a-642e-6ad7-22bd-32f4656d6b36&u=a1aHR0cHM6Ly93d3cuYmluZy5jb20vYWxpbmsvbGluaz91cmw9aHR0cHMlM2ElMmYlMmZ3d3cuZm5wLmdvdi50dyUyZmZucHMmc291cmNlPXNlcnAtbG9jYWwmaD1xTDNtdXF6WWdLRFpLJTJiYklXRlJVOXJVUVNVT1lnRUFXJTJibGkyc3pOeTR2YyUzZCZwPWx3X21hZ3NtbHQmaWc9N0EyMzZCRTBBMjMyNDNFNEFCNzRDNDFFOEQ3MTFGNTYmeXBpZD1ZTjg1MDF4ODUwNzc1MjEyMjE1NTgzMjcwMg&ntb=1









